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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對台灣的正常關係 聲明
－－致美國川普總統、有關國家及全世界教會

　　本教會根據告白耶穌基督為全人類的主，且確信人權與鄉土是

上帝所賜，鑒於關心現今台灣二千三百萬住民的國家主權及發展，

發表本聲明。

　　面對中國企圖侵略、併吞台灣之際，川普先生以美國總統身分，

於二○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簽署《台灣旅行法》，對於鞏固台灣國家

的主權地位和外交關係的發展，具有深遠的意義。我們感謝川普總

統本著公平正義、自由民主的精神及尊重人權之普世價值，堅持與

台灣發展各階級官員互訪的政策，予以肯定與感謝。

　　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與自由的願望，立基於公義與和平的原則，

我們期待世界各國與教會，基於聯合國人權宣言及基督信仰，支持

我們主張：「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住民決定」，以建立一個在愛、

公義與慈悲基礎上的台灣社會。

義的功效是平安，

義的效驗是平靜安穩，

到佇永遠。

～以賽亞書三十二章十七節

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總 會 　 　

議 　 長 　 陳 明 志

總 幹 事 　 林 芳 仲

二 ○ 一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日

《台灣旅行法》（英語：Taiwan Travel Act），是美國眾議院及美國參議院分別於 2018 年 1 月 9 日及 2018 年

2 月 28 日通過，總統川普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簽署生效的一部法律，旨在促進台灣與美國間的高層級交流。

本法是續《台灣關係法》後，另一部現行與台灣相關的美國國內法。


